
江西环明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知书

环明破管字【2021】35号 高美燕女士：江西三江合律师事务作为江西环
明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。根据审计查明截止2021年12月31
日股东高美燕尚欠环明公司4089.22万元。管理人通过邮政EMS送达《
催缴通知书》给您，却因原址查无此人、电话空号无法联系而被退回，
现特通过公告方式向您送达。您依法应当将所欠4089.22万元支付给环明
公司管理人，现通知您在登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至下列账户：
开户名江西环明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，开户行中国银行新余市分行，
账号200752606461。若您已经支付了上述款项，请您在支付之日起3日
内将付款凭证交给管理人，以便管理人核对查实。特此通知。管理人联
系方式：陈律师17379020025、彭律师1375570688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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